信息与通信学院产教融合、科教融汇项目
外出实习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本科生参与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外出实习安全管理，保障学生人身与财产安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学生参与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项目的安全管理工作坚持“预防为主、教育先行、管理与教育结合、从严管理”的原则，确保师生安全教育及安全管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第二条 科教融汇项目原则上在校内开展，若需到校外开展项目实践，需向学院报备；产教融合由学院统一组织学生到校外企业开展实习活动。
第二章 组织领导与职责
第三条 学院职责
（一）学院成立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安全管理规定，总体负责学生外出实习的安全管理和过程监督。
（二）选派经验丰富的指导教师，审定项目计划与安排；对参与科教融汇项目的企业需派教师实地考察，评估安全风险，制定针对性安全措施及应急预案。
（三）开展学生、辅导员、指导教师的安全与纪律培训，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四）与合作单位建立安全沟通机制，明确双方安全责任，督促实习单位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师生人身及财产安全。
（五）为外出实习实践的师生统一购买意外伤害险，保险期限须完整覆盖实习周期；保险未生效前，严禁开展任何校外实习活动。
第四条 年级辅导员职责
（一）负责与实习企业的整体对接，统筹安排学生实习计划，做好学生外出实习情况统计，并依据实际情况划分学生管理片区。
（二）全面负责实习期间学生的安全管理工作，与派驻辅导员、指导教师协同配合，全程跟踪学生动态，掌握整体情况。
（三）严格要求学生遵守交通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及生产操作安全等各项规定，并对学生实习全过程进行详细记录。
（四）负责建立并维护“学院-指导教师-辅导员-学生”四级安全联络网络，明确各级联络责任人，确保信息畅通，能够及时排查隐患、处理突发事件。
（五）以身作则，坚守工作岗位，不得擅离职守。
第五条 派驻辅导员职责
（一）负责所派驻片区内学生的日常管理与沟通联系，每日统计并上报学生到岗情况、健康状况等实习动态。
（二）每周至少深入企业一次，与学生开展座谈或个别谈心，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工作与生活状况，协助解决实际困难。
（三）坚守派驻岗位，因轮换、请假等原因需暂时离开片区时，必须提前妥善交接工作，确保管理无缝衔接。
（四）发生突发事件时，应立即在第一时间采取必要措施，组织师生有序应对，并同时向学院党政负责人及年级辅导员报告事件详情及初步处置建议。
第六条 指导教师职责
（一）负责学生实习岗位生产操作、设备使用等方面的专业技术安全指导，在学生上岗前配合企业完成必需的安全教育。
（二）在专业指导过程中，同步监督学生遵守企业安全生产规程和操作流程，定期排查实习环境与操作环节中的安全隐患。
（三）发现安全隐患、学生违规操作或身心异常状况时，须作为安全联络网的重要一环，第一时间向年级辅导员及派驻辅导员报告。
（四）在发生安全事故或突发事件时，须根据专业判断为应急处置提供支持，并协助进行事后专业分析与防范改进。
第七条 学生职责
（一）学生是安全的直接责任人，对自身行为负安全责任；外出实习学生需签订《学生实习安全保证书》。
（二）学生须参加学院组织的安全与纪律教育及动员大会，未参与者自行承担项目期间的一切行为后果。
（三）外出实习期间遵守国家法律、地方法规及学校实习安全纪律，尊重当地风俗，爱护公共设施，维护学校与实习单位声誉。
（四）服从学校和实习单位的统一住宿安排，每天晚上23:30之前回到宿舍并完成打卡，不准夜不归宿；应避免实习期间夜间外出，因特殊原因不得已需夜间外出的，需经派驻辅导员批准，并落实3人以上同行制度。
（五）遵守实习纪律和工作纪律，按时作息，不缺勤，不迟到，不早退。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离开岗位，不准在非指定地点住宿，严禁私自留宿非实习人员。
（六）参与劳动或操作作业前，学生须接受学院或实习单位的技术培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严禁在未培训、未允许情况下使用陌生设备设施，严禁开展未经安全评估的危险性操作，严禁擅自调换工种、动用与实习无关的设备仪器或车辆。
（七）自觉遵守实习单位设备设施安全操作规程规范，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按照实习现场要求佩戴安全防护用具，如安全帽、安全手套、防护眼镜或面具等。
（八）学生须遵守学校与实习单位的保密规定，严禁泄露学术、技术、商业等涉密信息。
（九）当生病或发生人身伤害时，联系医疗机构进行抢治并及时报告指导辅导员和实习单位。
第三章 附  则
第八条 对违反实习安全规定但未对自身和他人造成损失和伤害的，视情节予以警告、取消实习成绩等处理，
第九条 如因违反实习纪律和安全规定造成自身伤害，由学生本人负责;造成他人伤害或者国家经济损失的，根据过错由学生本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第十条 如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发生人身安全事故，则参照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12号)以及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未尽事宜参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信息与通信学院负责解释。
